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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書 

一、 系所開設遠距課程時，敬請留意「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7條之規定： 

1.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分計

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 

2. 前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

超過二分之一者，學校應將校內遠距教學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之相關規定報本部審查核

准後，始得開設。 

3. 第一項採計為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4.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其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業總學

分數之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本部備查。 

5. 下列學制班別經本部專案核准後，其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不受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二、境外地區招收境外學生之二年制專科班、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 

6. 前項學生學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 

二、填表說明：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6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

位擬具教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

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

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未標示〝無則免填〞即為必填項目。 

 請以〝■〞標示選擇內容。 

壹、課程基本資料 
項次 項目 內容 

1-1  開課學院 社會科學院 

1-2  開課系所(單位) 法律學系 

1-3  課程名稱 美國法學名著選讀（四） 

1-4  課程英文名稱 SELECTED READINGS ON AMERICAN LAW(4) 

1-5  課程碼 D232440 

1-6  
本門課是否開放台

綜大學生選修 

□是 

☑否 

1-7  本門課曾開過遠距 

☑是 

□有修訂教學計畫內容，擬重提校課委員會審議。 

☑未修訂教學計畫內容，僅申請本學期開課。 

□否 

1-8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無則免填) 

(1)學校:                   系所: 

1-9  

授課教師姓名 邵靖惠 

職稱 副教授 

連絡電話  

e-mail Jeanette.sh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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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1-10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1-11  課程學制 

☑學士班(學位學程) 

□碩士班(學位學程)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1-12  部別 
☑日間部 

□其他 

1-13  科目類別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其他 

1-14  
部校定(本課程由那

個單位所定) 

□校定 

□院定 

☑系所定 

□其他 

1-15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

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16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17  學分數 2 

1-18  每週上課時數 2 

1-19  合班數(無則免填)  

1-20  預計總修課人數 70 

1-21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22  
國內學校合作遠距

課程(無則免填) 
              學校                學系 

1-23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

課程(無則免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24  課程平臺網址 

☑數位學習平台(moodle)；連結網址：

http://moodle.ncku.edu.tw/ 
□線上學習平台(N3learning)；連結網址： 

1-25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  

http://moodle.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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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內容 

連結網址 

1-26  

連絡人(助理) (無

則免填) 

黃鈺琁 

職稱 教學助理 

連絡電話  

e-mail d24086063@gs.ncku.edu.tw 

貳、課程教學計畫 

項次 項目 內容 

2-1  教學目標 藉由美國經典案例之研讀，培養對於法律理論分析的能力 

2-2  適合修習對象 具有基本法學英文程度之大學部學生 

2-3  

課程內容大綱（請

填寫每週次的授課

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面授

時數 

同步

時數 

非同

步時

數 

1 Introduction; Legal Databases  2  

2 How to Brief a Case 2   

3 Hierarchy of Courts & Jurisdiction  2  

4 The Foundations of Legal Analysis 2   

5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 Co.   2 

6 Statutes and Case Law 2   

7 Legal Writing (1) 2   

8 Legal Writing (2)  2  

9 Cenco, Inc. v. Seidman & Seidman   2 

10 Bmw of N. Am. v. Gore   2 

11 Pac. Mut. Life Ins. Co. v. Haslip   2 

12 Broad. Music, Inc. v. Moor-Law, Inc.   2 

13 Inductive Analysi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2   

14 Erie R. Co. v. Tompkin   2 

15 Nobs Chemical, U.S.A., Inc. v. Koppers Co.   2 

16 Nat'l Steel Serv. Ctr. v. Gibbons   2 

17 Boomer v. Atlantic Cement Co.   2 

18 Final Exam 2   

小計(小時) 12 6 18 

2-4  
教學方式（可複

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6＿次，總時數：＿12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3＿次，總時數：＿6＿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2-5  
學習管理系統(可複

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